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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的立法特点表现在：通过初始法案、后续相关法案共同组成了针对

特定机构的成文法令。从内容上看，其经验在于通过法律明确了机构定位、政府关系、组织构架和职能。

其对我国国立科研机构管理的启示在于，对于国立科研机构可探索“一院一法”或“一院一策”制度，重

点明确其使命、定位、基本职能等内容，并明确与政府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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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科研机构是国家创新体系中的重要主体，

是开展前瞻性、战略性、基础性科研活动的基石。

依法规定国立科研机构的定位、使命和主要职能

是主要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之一，通过立法，能够

有效保障这些机构履行使命、开展规范的运营管

理。本文以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NIST）为例，

分析其相关法案的立法特点，并探讨对我国科研机

构管理的启示。

1… 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基本情况介绍

NIST 隶属于美国商务部，前身是成立于 1901

年的美国国家标准局（NBS）。随着职能的不断扩展，

于 1988 年更名为 NIST。NIST 旨在提升产品的可

靠性与制造工艺水平，并保障公共安全，其业务范

围包括研发、测量、校准、标准化、技术服务等，

也负责协调联邦政府部门和私营部门间的标准与合

格评定程序。NIST 在美国国家创新体系中具有独

特的地位，它是联接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

的重要纽带，对于美国的技术创新和进步起到了巨

大的支撑作用。

目前，NIST 拥有科学家、工程师、技术员以及

其他辅助人员等近 3 000 人，此外，还有来自高校、

企业、其他政府部门的合作伙伴约 2 700 人。NIST 下

设 7 个实验室和 2 个研究中心，分别为：电子和电气

工程实验室、制造工程实验室、化学科学与技术实验

室、物理实验室、材料科学与工程实验室、建筑与防

火研究实验室、信息技术实验室，以及中子研究中心

和纳米科学与技术研发中心。此外，还设有 3 个专项

计划部门，即：国家质量计划部（NQP）、技术创新

计划部（TIP）和生产扩展合作部（MEP）[1]。NIST

的研发和运行经费主要由美国联邦政府投入，列入

国会预算。2015 财年，NIST 实际获得拨款 8.64 亿

美元。2016 财年，奥巴马政府为其申请的预算金额

为 11.20 亿美元。上述经费主要用于科学技术的研

发服务、产业技术服务、研究设施建设等。

2… 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相关立法及

　………修订历程

美国关于科学技术的法律体现在各个门类的

法律文件中。广义的联邦法律概念除了联邦制宪会

议通过的联邦宪法外，还包括四部分内容，即：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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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总统签署的法律、各联邦机构的法规、总统行

政命令、最高法院和联邦法院的判决。其中，由

总统签署的法律编入《美国法典》（United States 

Code，U.S.C.）。U.S.C. 共有 50 个专题，其中涉及

科技内容的有 10 个 [2]。第 15 专题（商业与贸易）

第 7 章中各节内容都是专门针对 NIST 的法律条款

（15 U.S.C. 271~282a），被视为规范并指导 NIST

运行的成文法令 [3]。

NIST 的成立、变更以及相关法案内容更新均

具有明确法律依据。1901 年《NBS 机构法案》（NBS 

Organic Act）经国会讨论通过、总统签署生效后

形成第 56 ～ 177 条美国公共立法（Public Law，

P.L.），随后被纳入 U.S.C.。过去一个多世纪里，

美国总统签署的各类公共立法中，有多项条款涉

及 NIST，包括机构名称变更、研究计划设立等。

这些条款被逐个纳入 U.S.C. 对应章节，不断丰富并

完善对 NIST 的立法。NIST 的成文法令（15 U.S.C. 

271~282a）为当前最新版本 [4]。

由此可见，美国对 NIST 的管理是采用“一院

一法”的形式。但这种“一院一法”并非指某一部

长期不变的成文法，而是在一份源头性公共立法

的基础上，通过不断整合、吸收不同公共立法中涉

及该机构的内容，进而不断更新、完善所形成的一

整套法条合集。参考美国国会研究报告 [5]，将涉及

NIST 机构变更、授权、重大职能调整、拨款等内

容的相关法案进行整理汇总，如表１所示。

·研究与探讨·

3… 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立法内容的

　………特征

NIST 法 案 的 原 始 文 本《NBS 机 构 法 案 》

（P.L.56~177）[6] 列有 10 项条款，具体内容概括如下：

（1）确定机构及其负责人的职能定位与权

限；

（2）明确机构人员的构成及其薪酬；

（3）明确经费的使用范围；

（4）明确机构可以进行服务收费；

（5）授权美国财政部为促使法律生效而围绕

该机构费用支付等相关问题设定规章；

（6） 授 权 成 立 视 察 委 员 会（Visiting 

Committee）。

截至目前，不断更新中的成文法令（15 U.S.C. 

271~282a）包括 43 项条款。相比原法案，更新后

的法律条文内容更加丰富，不仅明确了立法的目的

表 1　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相关重要法案及其核心内容

序号 法案名称 法条编号 核心内容

1 1901 年《NBS 机构法案》 P.L. 56~177 授权成立国家标准局。

2
1987 年《马尔科姆·波多里奇国
家质量改进法案》

P.L. 100~107
创设“马可姆·波里奇国家质量奖”，由 NBS 管理，
授权总统或商务部长定期给企业或其他组织颁发奖励。

3 1988 年《综合贸易与竞争力法案》 P.L. 100~418
拓展机构职能，将 NBS 更名为 NIST；院内设立生产扩
展合作部（MEP）与先进技术部（ATP）。

4 2007 年《美国竞争法案》 P.L. 100~69 院内设立技术创新部以取代先进技术部。

5 2010 年《美国竞争再授权法案》 P.L. 111~358
授 权 政 府 于 2011—2013 财 年 给 NIST 拨 款， 在 P.L. 
100~69 授权 2008—2010 财年拨款的基础上，针对支持
物理科学和工程研究的指定项目予以加倍拨款。

6
2010 年《中产阶级减税和创造就
业机会法案》

P.L. 112~96
授权 NIST 从无线网络创新基金（WIF）获得部分资助，
用于开发公共安全用户的前沿无线技术。

7
2014 年《复兴美国制造业与创新
法案》作为 2015 年《巩固与继续
拨款法案》B 部分第 7 章内容

P.L. 113~235
授权 NIST 在 2015—2024 财年间每年从所获得财政拨款
中拿出 500 万美元，用以支持制造业创新网络（NMI）
计划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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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机构定位，还明确了 NIST 与政府主管部门之间

的关系，此外也为机构的组织架构与内部管理均提

供了精细、规范的法律依据。

3.1 明确机构设立的宗旨与定位

机构设立的宗旨为：对 NIST 进行改组并拓展

其职能；促进私营部门主动运用先进技术；通过产

学研合作推动研究成果转化；巩固并提升美国制造

业能力。最初，通过立法明确的国家标准局定位是：

为美国的科研、工程、制造、商务、教育等机构开发、

维护标准与度量方法提供科学与工程问题的技术与

咨询服务。为了提高美国工业的竞争力，保持其强

劲的制造业基础，《1998 年综合贸易与竞争力法

案》[7] 指出，要“充分发挥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

作为政府领先实验室以支撑美国提升工业质量及竞

争力的作用”。改组后，相关法案中对 NIST 的定

位是：提供测量、校准和质量保证技术，提升产品

的可靠性，改进制造工艺，提高美国工业竞争力，

支撑美国商业发展，并改善公共安全。

3.2  明确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和政府的关系

成文法令明确了商务部与 NIST 之间的职能划

分，详细规定了商务部部长可以授权 NIST 院长代

为行使的 22 项具体职能。其中包括成文法令授权

NIST 院长接受来自产业界的捐赠、同产业界合作

开发共性技术等。

NIST 的主要人事权、财权及物权均归商务部

所有。NIST 院长需经参议院同意后由美国总统任

命，院长向商务部部长报告，并对研究院、研究院

设备及职能的发挥进行全面监督。除院长外，其他

官员由商务部部长任命。根据《2010 年美国竞争

再授权法案》，除商务部部长拥有对 NIST 的领导

权之外，还增设了分管标准与技术的商务部副部长

一职。成文法令授权商务部对 NIST 依法开展的服

务项目进行收费管理，商务部拥有 NIST 设施设备

等财产的所有权。此外，商务部还应对研究院经费

的使用标准做出规定。NIST 雇员拥有接受外国政

府提供的职位及薪酬的权利，但前提是获得商务部

部长批准，且符合美国国家利益。

成文法令规定了 NIST 主要服务于美国政府，此

外也包括美国政府所参加的国际机构，与美国建立

了友好关系的其他国家政府，美国州、市级政府，

在美国或其友好国家境内从业且需要使用标准或标

准测量工具的特定协会、教育机构、公司、企业或

个人。服务对象若为外国实体，则需要满足一个前

提条件：该外国实体首先要与美国政府有合作关系。

3.3 明确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的职能

成文法令各项条款中明确了 NIST 的主要职能，

包括研发、科研资助、人才培养、技术服务、信息

安全管理、国际合作等方面。

（1）研发职能。成文法令列出了 NIST 所拥

有的 13 项研发或研发相关职能，其中 7 项涉及技

术流程与测量标准的开发与运用，3 项涉及与相关

机构开展研发合作，还有 3 项涉及促进成果转移。

（2）科研资助职能。NIST 及其所属的计划部

门与中心在各自的领域具有一定的研发资助职能。

例如，NIST 设立了制造业合作研究试行项目奖励

计划，以促进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以及政府部

门和非营利组织在制造业创新方面开展合作，鼓

励创新型、多学科的制造技术发展。再如，制造

技术转让区域中心设有竞争性资助计划，通过开

展竞赛项目等方式，对有助于中心业务发展的项

目予以资助。

（3）人才培养职能。NIST 依法设立了研究奖

学金、博士后奖学金、研究院教师科技强化计划等，

通过制度保障激励人才。NIST 院长被授权将研究

院每个财年获得拨款中的 1.5% 以研究奖学金或其

他资助的形式奖励给可能成长为该院潜在研究力量

的美国高校在读学生，同时也奖励给为研究院做出

贡献的美国公民。

（4）技术服务职能。成文法令也涵盖了 NIST

在美国国内开展合作的相关内容，例如，通过提供

技术信息与咨询服务、召开研讨会、签署合作协议

等方式对美国各州提供技术援助与支持，并帮助提

升美国中小企业的竞争力。

（5）信息安全职能。成文法令用专门条款强

化了 NIST 的信息安全管理职能，成立计算机系统

安全和隐私建议委员会，负责管理信息安全，提供

相关的保障措施。该委员会是在商务部内部成立的

一个特别委员会，其主席及委员均由商务部部长任

命。设立计算机系统安全研究计划，以支撑计算机

安全和隐私建议委员会的工作。

（6）国际合作职能。成文法令对 NIST 的国

际活动予以限定，对于在何等情况下可以给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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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ST 项目的外国人支付费用，以及在何等情况下

NIST 的雇员可以参与国际项目并获得报酬等均进

行了明文规定。

3.4 提供组织架构的法律依据

在原国家标准局视察委员会基础上，成文法令

授权成立 NIST 先进技术审议委员会。新的委员会

除原有的监督职能外，也具有负责 NIST 内部管理

的职能，包括审议研究院的组织架构设定、预算安

排和运行计划等重大事项。委员由院长提名的 15

名成员组成，其中至少 10 人应来自美国产业界。

成文法令还详细规定了上述委员的任职资格及年限

等，如委员须为各领域的杰出人士，完全凭已有的

杰出服务记录而当选，不得为联邦政府雇员，应能

代表美国传统和新兴产业的交叉领域。委员会下设

有执行委员会，并允许雇用有限数量的职员。委员

会每年需经商务部部长及时向美国国会提交年度报

告，该年度报告被视为 NIST 获得年度预算审批的

重要依据之一。

NIST 的专项计划部门以及下设的各类中心也

均依法设立。NIST 被赋予了技术转移职能，并成

立了若干计划部门与中心，包括技术创新计划部、

制造技术转让区域性中心、对各州提供科技支撑的

计划部门等。成文法令对各类计划部门与中心的职

能定位、运行方式、保障措施等具体内容也分别进

行了详细规定。以技术创新计划部为例，成文法令

规定了其成立的目的、资助类别、资助条件、知识

产权归属、项目运营流程、年度报告制度、与其他

计划部门的合作、接受来自其他联邦机构的资助，

以及该计划部咨询委员会的设立等。

4… 经验与启示

随着科技创新领域的国际竞争日益激烈，世界

各主要国家均十分重视加强国立科研机构的管理，

以保障公共研发投入的绩效。各国国情、法制环境、

发展阶段各不相同，因而在具体的管理机制上也存

在明显差异。美国 NIST 的立法特征在于用成文法

令的形式明确了国立科研机构的权利义务以及运行

方式，为机构的长远发展提供制度保障。我国在现

行法律体系中，尚没有专门针对国立科研机构的立

法，通常采用制定政策的方式进行管理 [8]。政策具

有灵活性的相对优势，但其效力和稳定性却不及法

律。面对科研机构的改革发展，可考虑从立法上创

造条件，推动科研机构立法，特别是针对一类甚至

一家科研机构进行立法。鼓励地方积极开展立法探

索，在立法难度较大的情况下，也可考虑先行开展

“一院一策”制度，针对具体的科研机构制定其专

门适用的政策。

无论是“一院一法”还是“一院一策”，在制

定国立科研机构的基本制度时，都需要重点关注以

下几方面的问题：

（1）明确机构的定位与使命。美国在 NIST

成文法令的开篇即用大量篇幅论述该机构成立的重

要意义与使命，明确了该机构在美国国家发展中的

定位。我国在探索建设国家实验室、国家技术中心

等科研机构的过程中，可以从政策或法律角度明确

其定位和使命，作为管理、监督、评估的基本依

据，避免所建机构运行一段时间后逐渐背离创建的

初衷。

（2）明确机构与政府主管部门的关系。美国

通过法律明确规定了 NIST 与商务部之间的职权划

分。我国在制定面向特定科研机构的政策时，既要

明确主管部门及其对科研机构的管理权限，也要明

确科研机构的自主权限范围。

（3）明确机构的基本业务职能，并加强规范

化、精细化管理。NIST 立法体现出原则性与灵活

性相统一的特征，既确保 NIST 依照详细且明晰的

既定规则运行，又针对运行过程中逐渐呈现出的新

问题、新需求，及时进行修订，不断完善 NIST 相

关法案，进而实现越来越精细的管理。我国可考虑

进行动态的管理制度设计，根据不同发展阶段的国

立科研机构的不同需求，以政策或法律的方式逐步

调整其业务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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